	序号
	1

	事项名称
	统计资料公开、查询、咨询

	实施主体
	汶上县统计局

	服务类型
	主动服务

	实施依据及条款
	       1.《统计法》（2009年修订）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公布统计资料。”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取得的统计资料，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应当及时公开，供社会公众查询。”
       2.《统计法实施细则》（2005年修订，2006年2月1日起施行）第十七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必须做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工作，充分利用可以公开的社会经济信息为社会公众服务。” 
       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1月国务院令第492号）第九条：“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

	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法定时限
	无

	承诺时限
	每年一次

	备注
	


	序号
	2

	事项名称
	统计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开展

	实施主体
	汶上县统计局

	服务类型
	主动服务

	实施依据及条款
	       《关于转发<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集中开展统计法治宣传活动的通知>的通知》（鲁统办字〔2015〕65号）“为提高全民宪法意识和统计法治意识，提升统计系统依法统计依法治统能力和水平，为建设现代统计体系提供坚强法治保障，根据《2011-2015年全国统计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国家统计局决定于12月上旬，集中开展以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和12月8日《统计法》颁布纪念日为重要时点，以宪法和统计法为主要内容的统计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法定时限
	无

	承诺时限
	每年一次

	备注
	


	序号
	3

	事项名称
	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开展

	实施主体
	汶上县统计局

	服务类型
	主动服务

	实施依据及条款
	       《关于转发<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集中开展统计法治宣传活动的通知>的通知》（鲁统办字〔2015〕65号）“为提高全民宪法意识和统计法治意识，提升统计系统依法统计依法治统能力和水平，为建设现代统计体系提供坚强法治保障，根据《2011-2015年全国统计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国家统计局决定于12月上旬，集中开展以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和12月8日《统计法》颁布纪念日为重要时点，以宪法和统计法为主要内容的统计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法定时限
	无

	承诺时限
	每年一次

	备注
	


	序号
	4

	事项名称
	统计人员在岗培训

	实施主体
	汶上县统计局

	服务类型
	主动服务

	实施依据及条款
	       《统计法》（1983年12月通过，2009年6月修订）第三十一条：“国家实行统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考试、评聘制度，提高统计人员的专业素质，保障统计队伍的稳定性。统计人员应当具备与其从事的统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统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

	服务对象
	统计人员

	法定时限
	无

	承诺时限
	岗位培训不定期举行

	备注
	


